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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2024-032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股东增持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股东增持承诺的议案》，

同意豁免股东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天泽”）作出的增持承诺。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上述豁免承诺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的内容及履行情况 

2020年 4月 13 日及 2020年 4月 17日，中天泽与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关于徐州海伦哲专用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关于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表

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2020年 4月 17日，中天泽与丁剑平签订了《关于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前述三份协议以下合称

“《表决权委托协议》”。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中天泽作出承诺：若机电

公司、丁剑平减持所持有的授权股份，中天泽承诺在上述减持行为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协议受让或其他方式增持海伦哲公司股份，确保中天泽及

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目标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不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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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机电公司、丁剑平向中天泽发出《解除表决权委托的通知》，

中天泽不同意解除表决权委托，中天泽要求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并于 2021年 11

月 3 日诉至法院。2022 年 11 月 11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天泽

与丁剑平、机电公司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驳回中天泽的其他

诉讼请求并驳回丁剑平、机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已向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仍处于诉讼过程当中，法院最终生效判决将对表决权

归属产生影响。 

2022 年 10 月及 2022 年 11 月，机电公司和丁剑平持有的海伦哲股票共计

124,486,032股股份被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并已完成过户，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竞得上述股份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2022年 11月 6日，中天泽与顶航慧恒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

托协议》，中天泽拟向顶航慧恒转让其持有的海伦哲 19,294,073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1.85%），并将其持有的海伦哲 52,046,07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5%）对应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顶航慧恒行使。拟转让的 19,294,073 股股份

于 2024年 1月 9日完成股权交割。 

2024 年 3 月，中天泽与顶航慧恒签署《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一致

关系声明函》，解除 52,046,076 股股票对应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双方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中天泽于 2024年 3月 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152.436 万股公

司股份。 

截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中天泽持有公司 50,521,719 股股份，接受机电公

司和丁剑平合计 42,511,021 股表决权委托（目前该部分表决权归属存在法律纠

纷，处于诉讼过程当中）。 

二、本次豁免事项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中天泽出具的《关于豁免增持相关承诺的函》，提请豁免增持承诺的原

因及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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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六项《关于免

去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职务的议案》，免去了由中天泽此前提名选举的

六名董事职务；同时逐项审议九项《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完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选。在新当选董事中，仅有一名为中天泽提名，中

天泽已无法通过董事会实际控制公司，且自 2022年 12月 9日以来公司多次公开

披露已变更成为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三条【可

以变更、豁免的情形】规定：“出现以下情形的，承诺人可以变更或者豁免履行

承诺：（一）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二）其他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

司权益的。”鉴于中天泽与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和丁剑平签订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第五条所约定的控制权稳定措施的履行前提之一为中天泽系公司的控

股股东，而中天泽早于 2022年 12月 9日已失去公司控股股东地位，《表决权委

托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控制权稳定措施承诺失去了履行基础，且履行之后只会再

增公司控股权纷争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故中天泽有权依法请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豁免在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和丁剑平减持承诺期限届满后发生减

持行为之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以确保中天泽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表决

权比例不低于 20%的承诺义务。 

鉴于中天泽控股权地位丧失导致该增持承诺已无履行基础，中天泽提请上市

公司按照相关规则审议豁免上述增持承诺的相关议案。 

三、本次豁免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豁免的承诺是股东与交易对方的协议安排，其提请股东大会豁免未

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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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豁免事项的审批程序  

2024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豁免股东增持承诺的议案》。本次豁免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股东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请豁免其在与

交易对方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中作出的股份增持承诺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股东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请豁免其在与交易对

方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中作出的股份增持承诺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该

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豁免增持承

诺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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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